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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2016年6月22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国科发火[2016] 
195号文（以下简称“195号文”），印发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从组织与实施、认定程序、认定条件、监督管理、
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管理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新指引
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195号文同时规定了以下事项：

• 2016年1月1日前已按《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
下称2008版《认定办法》）认定的仍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资格依
然有效，可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

• 按2008版《认定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发生2008
版《认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符合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的情况，如在申请认
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或有偷、骗税行为等，且有关部门在2015年12月31日
前已经做出处罚决定的，仍按2008版《认定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认定
机构5年内不再受理企业认定申请的处罚执行至2015年12月31日止。

* 关于新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详细内容及具体影响，您
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公布》（第十九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 关于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
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公布》（第五期，二零

一六年二月）

文号：国科发火[2016]195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alert-05-new-version-of-admin-measures-for-hnte.html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6/201606/t20160629_1261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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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资源税纳
税申报表>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六年五月）中曾提及，2016年5月
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水利部同日发布3份文件，决定自2016年7月1日
起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从价计
征改革，理顺资源税费关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资源税制度。

为此，2016年6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38号公告，对原资源税纳税
申报表进行了修订，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

* 关于7月1日起全面推进的资源税改革及其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
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中国税务快讯： 7月1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总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费负
担》（第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六月）

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38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2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资源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有可能降低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文号： 税总发[2016]95号、
上证函[2016]1209号、粤府
[2016]60号、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2016]13号公告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4日至
2016年6月27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各地税务机关
及相关政府部门近日持续发布营改增相关公告或解读。主要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营改增试点分析工作优化纳税服务的通知（税
总发[2016]9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营改增事宜的通知》（上证函[2016]1209号）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对营改增热点问题的解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省以下增值税收入
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60号）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废止<广东省国家税务局代开普通发票管理办法>
的公告》（公告[2016]13号）

 《广州市国税局对经纪代理服务业问题的解答》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指引——四大行业座谈会问
题系列解答之建筑业》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对建筑业营改增问题的解答（五）》

 《福建省国税局对12366营改增热点的问答》

各地持续发布营改增相关文件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及第二十四期了解详情。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8556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99636/content.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charge/c/c_20160615_4128305.s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qt/ygzzl/ygzrdwt/201606/t20160627_262056.html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606/t20160627_660441.html
http://www.zs.gd-n-tax.gov.cn/pub/gdgsww/xxgk/ssfg/fgk/qbfg/dffg_760/gdsgjswj/201606/t20160628_968569.html
http://www.gd-n-tax.gov.cn/pub/gzsgsww/bsfw/bszt/ygz/ygzrdwd/201605/t20160523_935334.html
http://www.hitax.gov.cn/ssxc_3_17_8/2382061.html
http://www.ah-n-tax.gov.cn/ahtax/ssxc/sszt/yysgzzzssdzt/wtjdsdzt/201606/t20160624_2410277.html
http://www.fj-n-tax.gov.cn/admin/vfs/fj/content/contentTemplate.jsp?ContentId=1141919&siteName=fj&styleName=blue&portletStyleName=menu&menuID=1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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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刚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68号），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国税务快讯》，详解新文
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带来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

国务院关于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

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分别发布国函[2016]106号和国函[2016]107号文，同意
将福州、厦门、泉州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统称“福厦泉国家高新区”）
以及合肥、芜湖、蚌埠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统称“合芜蚌国家高新
区”）建设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同意福厦泉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

（国函[2016]106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合芜蚌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

（国函[2016]107号）

* 201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部署推进
上海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二
期，二零一六年四月）了解详情。

** 关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了解详情。

文号：国函[2016]106号、国
函[2016]107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6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16日

相关行业：高新技术产业
相关企业：福厦泉及合芜蚌
国家高新区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0/content_508376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20/content_5083762.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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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3.0
版）》
为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资源税改革和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国家税务总
局对《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2.0版）》进行了修订完善，升级
为3.0版，3.0版保留了2.0版全部44个合作事项，重点修订了其中13个合作事项，
新增了7个合作事项，合作事项总数为51个。3.0版将于2016年7月1日起实施。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7日
执行日期： 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新增合作事项

• 共用基层服务资源。国税局、地税局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方
可利用对方办税场所开展纳税服务工作。

• 协同管理建筑服务企业外出经营税收。针对营改增后地税机
关无法获取建筑服务企业外出经营信息的问题，国税局要通
过联合办税、委托代征或共享信息等方式，协助地税局加强
对外出经营建筑服务企业的税收管理。

• 协同实施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一体化管理。国税局、地税局
要联合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登记制度，共享相关涉税信
息。

• 互鉴税收管理经验。针对国税局缺少营改增试点行业税收管
理经验，地税局缺少增值税管理经验的问题，双方要建立经
验交流长效机制，分享借鉴税收管理经验。

• 联合推进移动互联办税。国税局、地税局要建设国税、地税
统一的移动互联办税服务应用系统。

• 协同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管理。针对目前企业所得
税由国税局、地税局共同管理，但双方对优惠事项备案资料
不尽一致的问题，国税局、地税局要统一确定优惠事项备案
资料。

• 联合与纳税人签订委托划缴税款协议。国税局、地税局可由
任一方代表双方与纳税人签订委托划缴税款协议。

* 关于《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2.0版）》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
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期，二零一六年一月）了解详情。

香港参加落实应对“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方案
的包容性框架
根据香港政府新闻网最新发布的新闻，香港政府于6月20日接受经合组织的邀请，
表示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落实应对“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BEPS）方
案的包容性框架，成为Associate一员。早在成为BEPS项目的Associate之时，
香港就整套BEPS方案及其一致落实作出承诺，包括当中的四项最低标准：打击
具损害性的税务措施、避免滥用税务协定的情况、作出国别报告的规定，以及改
善跨境争议解决机制。

据悉，香港政府正在就税务事宜自动交换财务账户资料订立有关机制，以便履行
在2018年年底进行首次自动交换资料的承诺。香港税务局局长也将于6月30日至
7月1日代表香港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包容性框架首次会议。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香港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196125/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1/china-tax-weekly-update-02.html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6/20/P201606200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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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北京国税第二直属分局最新反避税动态三则

近日，北京国税第二直属分局连续在其网站上发布工作动态，对其为加强反避税
监控管理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梳理并明确了工作方向。

 中丹两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达成意向

• 北京第二直属分局配合总局参加了两例中丹预约定价双边谈判，其中一例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意向的达成预计补征企业所得税和加收利息合计约人民
币1000万元；另外一例为中丹首个第二次续签成功的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第二直属分局建立健全跨国企业利润水平监控工作机制

• 该局以系统内部税收征管数据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以企业基本情况、财务
情况、税收情况为基本框架的跨国企业利润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 该局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跨国企业避税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并以跨国企业
避税风险综合评价结果作为依据，建立跨国企业避税风险分类应对机制。

 第二直属分局加强关联交易风险监控提升反避税工作质效

• 第二直属分局对全市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企业的关联申报和所得税申报有关
信息进行摸底。在同期资料审核工作中将收集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企业的各
类关联交易信息及多年度财务信息。通过对各项风险指标的实时监控，防
范企业利用大额关联交易转移利润、规避缴税等行为。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存在关联
交易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标题阅
读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
偷税案件复核意见的批复》

2016年6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函2016年第274号，对北京市国家税务
局《关于对2009年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复核意见有关问题的请示》
进行了批复，不认定该企业在税前列支其为部分管理人员购买的商业保险为偷税
行为。主要内容如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该企业为部分
管理人员购买的商业保险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但是，该企业税
前扣除的上述支出，是企业真实发生的支出。

• 除本案所涉及稽查外，未对该企业进行过其他稽查立案处理；除本案所涉违
规列支行为外，未发现该企业成立以来存在其他违规列支行为；本案所涉该
企业为部分管理人员购买的商业保险已在当期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据此，
从证据角度不能认定该企业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
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
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

 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文号： 税总函[2016]274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无
相关企业：北京聚菱燕塑料
有限公司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bjtax.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6/t20160627_261981.html
http://www.bjtax.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6/t20160627_261979.html
http://www.bjtax.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6/t20160627_26197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8349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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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39号（关于中韩自贸协
定原产地电子联网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
范有关事宜的公告）
2016年6月28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39号公告，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
中韩海关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将实时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
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项下货物原产地数据。并将《协定》
项下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要求及相关事宜予以公告。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39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关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module126388/info8056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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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2016年1-6月份重要税收政策汇总

税种 法规 执行日期 链接

增值税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及相关配套文件
 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
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2016年5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一期、第十
三期、第十四期、
第十五期、第十
六期、第十七期、
第十八期、第十
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
二十二期、第二
十三期及第二十
四期
《中国税务快讯》
第九期、第十期、
第十一期、第十
二期、第十七期

•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
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
 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

该方案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定2-3年。

2016年5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六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7号）
 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的相应部分进行了调整，同时

对填写说明也进行了修改。

2016年6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七期

企业所得税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
版）部分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3号）
 调整了部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新发布的申报表适用于

2015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期

•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
 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认定程序及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调

整和更新。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税总函[2016]74号）
•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

2016年1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五期、第七期、
第二十五期
《中国税务快讯》
第十九期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
 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部分条款
进行了调整，并明确了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
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6]1056号）

2015年1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七期、第二
十期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1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2-china-vat-reform-policy.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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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税收征管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2016年税收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税
总发[2016]15号）
 明确了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稳步推进改革、全面落实税收

政策、切实转变征管方式、依法组织税收收入、大力推进依法治
税、持续优化纳税服务、深入推进信息管税、深度参与国际税收
合作等。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六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4号)
 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公布原则、案件标准、公布内容、公布方

式、救济措施、信息保存、惩戒措施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2016年6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六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案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税总发[2016]71号）
 对税务稽查案源信息、案源类型、案源处理、案源分配、结果使

用等事项进行明确。

2016年7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税总发[2016]73号）
 明确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对象分为重点稽查对象和非重点稽查对象，

还明确了随机抽查对象的相关涉税信息采集以及抽查对象名录库
的建设和维护问题。

2016年5
月24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一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联合稽查工作办法
（试行）〉的通知》（税总发[2016]84号）
 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联合开展税务稽查工作相关事项作出

了规定。

2016年6
月6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三期

• 《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商务部公告
2016年第20号）
 明确了适用备案的港澳投资企业范围、主管机构、手续及材料、

监管等问题。
• 《国务院关于在内地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

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国发[2016]32号文）
 明确在内地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进行暂时调整。

2016年6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九期、第二
十二期

国际税收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生效执行的公告》
 明确《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

于2016年2月1日对我国生效，自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公
约》适用于根据我国法律由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的包括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十六大税种。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期

• 第10届税收征管论坛（FTA）大会在北京落幕
 签署《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中国与加拿大

税务局、美国国内收入局分别签署了双边税务合作备忘录。大会
发布《第十届税收征管论坛大会公报》。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八期、第十
九期

• OECD发布《开发用于修订税收协定的多边工具（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提出多边工具将对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修改，以尽快

实现BEPS方案中形成的税收协定措施。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二期

• OECD批准修改《转让定价指南》
 将BEPS转让定价相关措施纳入指南当中，同时将BEPS报告纳入到

《关于关联企业转让定价决策的委员会建议》的前言当中。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三期

税种 法规 执行日期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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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国际税收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四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6年第12号）
 宣布《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第四议定书》自2015年12月29日起生效，适用于
2015年12月29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2015年
12月29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期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所得和
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37号）
 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于2016年4月6日生效，适
用于2017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2016年4
月6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四期

资源税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
[2016]53号）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54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税[2016]55号）

2016年7
月1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八期
《中国税务快讯》
第十八期

跨境电子商
务

•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批复》（国函[2016]17号）
 批准在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郑州市、广州市、成

都市、大连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苏州市设立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期

• 我国将自4月8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调整行邮税
政策（财关税[2016]18号、税委会[2016]2号）
 明确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
• 《财政部等11部门公告2016年第40号（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

口商品清单的公告）》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5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

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的公告）》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6号（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

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 《财政部等11部门关于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第二批）

的公告》（财政部等11部门公告2016年第47号）
• 财政部关税司负责人谈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有关过渡期监管措施

2016年4
月8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二期、第十
四期、第十五期、
第二十期

海关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号《关于飞机航空器材包修税收征管有关问
题的公告》
 对飞机航空器材包修业务有关征税范围、资料要求、纳税申报手

续等事宜进行明确。

2016年1
月29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五期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8号《关于修订飞机经营性租赁审定完税价格
有关规定的公告》
 对有关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完税价格的审定问题进行了明确。

2016年1
月29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五期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0号（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
 本次修订主要补充了2008年以来散落在相关文件中的关于报关单

填制的内容，并新增、删除、调整了部分栏目的填制要求。

2016年3
月30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二期

税种 法规 执行日期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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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

海关

•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8号（关于修改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进出境
货物备案清单格式的公告）》
 对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格式作出了修改。修

改后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格式自2016年5月
16日起启用。

2016年5
月16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五期

•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在上海启动试点
 自2016年6月1日起，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在上海启动，对试点范

围内进出口货物实施“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通关管理模式。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一期

其他

• 《国务院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国办发
[2016]40号）
 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

威海10个省市和哈尔滨、江北、两江、贵安、西咸5个国家级新区
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试点期限、试点任务及政策保障
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七期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
的通知》（发改经体[2016]442号）
 初步列明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

领域、业务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共328项，其中禁止准入类96
项，限制准入类232项。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四期

• 证监会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对《重组办法》在强化信息披露、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中介

机构归位尽责、保护投资者权益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配套安排。
无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四期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外汇
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6]12号）
 对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外汇管理做出了规

定。

2016年5
月27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一期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6]16号）
 明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企业外债资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同时统

一规范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意愿结汇及支付管理。

2016年6
月9日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三期

税种 法规 执行日期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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